石家庄市审计局审计项目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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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档案立卷归档








进行审计质量检查和廉政回访








检查被审计对象审计决定落实和整改情况，并提交书面检查报告








向审计机关提交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书代拟稿








审理机构对相关审计资料进行审理，出具审理意见书








召开审计业务会议，审定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书








向被审计对象出具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书








编写审计组审计报告，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








填写审计计划统计台账








获取审计证据，编制审计工作底稿，审计组组长对审计工作底稿进行审核





根据审计情况调整审计实施方案








审计组负责起草审计通知书








编写调查了解记录








编写审计记录





进行审计检查和取证








编制审计实施方案





确定审计应对措施





调查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相关情况





评估被审计单位存在重要问题的可能性








组成审计组，实施审计3日前送达审计通知书





报经市审计委员会批准，并向省审计厅报告








对初选审计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，确定备选审计项目及其优先顺序








评估审计机关可用审计资源，确定审计项目，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





调查审计需求，初选审计项目








审计组做业务会记录





审计组起草审计报告前对有关事项讨论并作出记录





审计项目终结后90日内立卷归档





审计组在出具审计决定90日内负责检查审计决定落实情况





重大审计项目召开审理会议





业务部门对审计项目进行复核，并填制复核意见书








